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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提名肖骥先生和郑生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24 年 12 月 2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58）》。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2025 年 1 月 21 日 

 

 

附简历： 

肖骥，男，汉族，1967 年 11 月出生，湖南衡阳县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会计师。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财务处科长，销售处副处

长，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湖南华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肖骥未持有华菱钢铁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郑生斌，男，汉族，1974 年 10 月出生，湖南宁远人，中共党员，1997 年 9 月参

加工作，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高线厂调度值

班主任，宽厚板厂生产室主任、轧钢工序首席作业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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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现任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生

斌未持有华菱钢铁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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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拟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相关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维护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

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股票价格合理回归内在价

值，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社会公众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若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

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

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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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股份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80 元/股，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

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实际

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

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的种类：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

众股份。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 

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 

4、回购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和回

购资金规模上下限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448.28 万股（含）

~6,896.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0%~1.00%（为四舍五入后测

算的数据）。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现金分

红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和

数量。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5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

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提前届满； 

（3）在回购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下限后，公司管理层可以决定完

成本次回购，即回购期限自该日止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

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资金规模上下限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

约为 3,448.28 万股（含）~6,896.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0%~1.00%，预计回购完成并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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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按上限 40,000 万元测

算） 

回购后 

（按下限 20,000 万元测

算）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85,916 0.00% 85,916 0.00% 85,916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08,546,583 100.00% 6,839,581,066 100.00% 6,874,063,824 100.00% 

三、总股本 6,908,632,499 100.00% 6,839,666,982 100.00% 6,874,149,740 100.00%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

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

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15,897,555.24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41,137.10 万元、负债合计

9,349,041.36 万元，货币资金为 1,188,303.46 万元。假设以本次回购资金

总额的上限 40,000 万元测算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货币资金的比重分别为 0.25%、0.75%、3.37%，公司拥有足够的

自有资金和能力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上限 40,000 万元。公司

现金流良好，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

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有

利于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公众投资者对

公司的信心，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公司上市条件，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

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事项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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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1）经自查，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6）》，

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湖南钢铁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集团”）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至 2024 年 7 月 2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9,164,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

同时，湖南钢铁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拟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继续增持股

份数量不低于总股本的 0.5%，且不超过总股本的 1%。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8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43）》，自 2024 年 7 月 30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钢铁集团及湘钢集团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 69,00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上述增持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利

益冲突，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行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3）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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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的明确增减持公司股票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增减持计划，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

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

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

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关于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有关法律

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全部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2、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

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审议

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或终止；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

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5、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实施已回购股份的注销工作，并

办理相关事宜； 

6、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

额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按管理机关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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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

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回购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未通过的风险； 

2、若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

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存在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或其他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事项的发生，则存在本

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同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3）》。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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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预计 2025 年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 

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基于 2025 年生产经营预算，公司预计 2025 年

与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钢铁集团）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 3,389,877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 2,017,323 万

元，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 1,346,554 万元，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6,000

万元，利息及佣金支出 10,000 万元。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包括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

务、租赁以及金融服务等。 

1、公司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 

由于历史原因，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相互之间已形成稳定的上下

游及前后工序关系，公司的电、气、水等生产线与关联方相关生产线相互

交叉在同一生产区域内，各生产线均为刚性链接，关联方为公司所属子公

司提供生产用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保证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所属

子公司为关联方代购物资，向关联方提供电、风、气等动力介质，保证了

关联方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借助湖南钢铁集团平台销售部分钢材产品，有

利于进一步扩展营销渠道。 

2、公司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随着湖南钢铁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组建与壮大，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快

速提升，同其他社会协作单位相比，这些子公司在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在充分发挥湖南钢铁集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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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专业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3、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由于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相关生产线相互交叉在同一生产区域

内，公司所属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工程检修等服务，是关联方正常生产经

营的保障。 

4、租赁 

为满足公司办公需要及湖南钢铁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公

司与湖南钢铁集团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租赁。 

5、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下属金融平台资金统筹功能，进一步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盈利能力。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日常关联采购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湘钢集团 

原辅料 市场价 175,245 212,280 

综合服务费 协议价 15,825 15,809 

工程建设 协议价 2,363 1,883 

动力介质 政府定价 7,455 7,273 

湘潭瑞通 
原辅料 市场价 196,389 205,087 

接受劳务 协议价 0 344 

洪盛物流 接受劳务 市场价 93,462 96,211 

中冶京诚 原辅料 市场价 65,427 62,098 

湘钢冶金炉料 原辅料 市场价 0 607 

海南瑞湘资源  原辅料 市场价 56,000 50,547 

湘钢瑞兴 
原辅料 市场价 50,977 50,228 

接受劳务 协议价 5,428 5,488 

瑞和钙业 原辅料 市场价 18,454 18,436 

顺祥物流 接受劳务 协议价 6,729 0  

湘钢集团国贸 原辅料 市场价 50,000 0  

瑞嘉金属 原辅料 市场价 20,000 16,011 

涟钢集团 
综合服务费 协议价          20,553              19,602  

原辅料 市场价          41,536              36,005  

海南供应链 原辅料 市场价          30,000              25,203  

煤化新能源 
动力介质 政府定价/协议价 45,751 38,159 

原辅料 市场价 325,393 27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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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涟钢冶金 原辅料 协议价 68,856 57,982 

涟钢机电 原辅料 市场价 41,319 33,406 

涟钢物流 接受劳务 市场价 39,070 26,388 

涟钢建设 工程建设 协议价 115,619 101,793 

涟钢工程技术 接受劳务 协议价 10,740 10,225 

涟钢振兴 
原辅料 市场价 45,564 40,806 

接受劳务 市场价 14,238 12,180 

衡钢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赁 协议价 499  439  

接受劳务 市场价 63,933 60,571 

原辅料 市场价 10,259 7,721 

湖南国贸集团 原辅料 市场价 327,412 249,222 

湖南钢铁集团其他子公

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52,018 33,239 

租赁 协议价 808 956 

福德士河贸易有限公司 原辅料 市场价 0 441,065 

关联采购小计     2,017,323 2,216,380 
 

2、日常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未经审计） 

湘钢集团 

动力介质 政府定价/协议价 96,926 102,607 

钢材 市场价 440 520 

代购物资 市场价 4,165 7,759 

废弃物 市场价 14,772 14,773 

湘潭瑞通 代购物资 市场价 167,584 168,585 

湘钢金属 钢材 市场价 95,461 89,573 

中冶京诚 

动力介质 协议价/政府定价 1,145 1,353 

钢材 市场价 23,697 22,331 

租赁 协议价 159 159 

洪盛物流 钢材 市场价 75,951 58,949 

湘钢瑞兴 代购物资 市场价 9,069 8,523 

凡易湘钢 代购物资 市场价 4,800 2,714 

胜利钢管 钢材 市场价 42,204 29,779 

涟钢集团及其子公司 
动力介质 

成本加成/政府定价/市

场价 
76,908 66,507 

代购物资 市场价 81,958 68,658 

涟钢机电 钢水 市场价 5316 5,391  

煤化新能源 代购物资 市场价 308,437 256,231 

涟钢振兴 钢坯 市场价 14,934 13,338 

武义加工配送 钢材 市场价 37,180  33,089  

衡钢集团及其子公司 

动力介质 成本加成/政府定价 4,657 6,539 

钢管 市场价 10,300 10,346 

租赁 协议价 293 361 

废弃物 市场价 544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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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未经审计） 

湖南钢铁集团其他子公司 动力介质 成本加成/政府定价 2,161  2,129  

湖南国贸集团 
钢材 市场价 242,492 12,982 

代购物资 市场价 25,000 0 

关联销售小计     1,346,554 983,595 
 

3、金融服务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湖南钢铁集团及下属

子公司 

利息收入、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 
市场价 16,000 15,000 

 

4、金融服务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 年预计金额 
2024 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湖南钢铁集团及下属

子公司 
利息支出 市场价 10,000 9,021 

备注：上述表格中的公司 2024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最终审计数据将在公司 2024 年年度报

告中予以披露。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关联方主要是公司控股股东湖

南钢铁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

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

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在与公司日常交易中均

能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协议 

基于上述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湖南钢铁集团及下属子公司

签订相应的《原材料供应合同》《综合服务合同》《产品、工程及劳务合

作协议》《后勤及相关社会服务合作协议》《产品供应合作协议》《金融

服务协议》等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期限一年。 

五、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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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原辅材料和动力及服务的价格、本公司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若有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

“国家定价”，则按国家定价执行；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国家

定价”，相应的行业管理部门有“行业定价”，则按行业定价执行；若既

无国家定价，亦无行业定价，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执行；若以上三种价格确

定方式均不适用，则按实际成本另加税金及合理利润执行。 

财务公司、保理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关联存贷、保理融资等金融服务时，

按市场化原则定价。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

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公司的

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

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5 年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公告（公告编号：2025-4）》。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

团）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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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子公司财务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为

充分发挥作为内部金融平台的优势，为成员单位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

进一步增强业务竞争力和盈利能力，2025 年拟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钢铁

集团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继续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服

务、贷款及贴现服务、其他金融服务。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及关联交易目的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省监管局批准设立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设立宗旨在于加强企业内部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主要业务为向各成员单位提供存款、贷款、票据贴现、电子票

据承兑、委托贷款、外汇结售汇等金融服务。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充分

发挥“资金保障”和“资金创效”功能，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多方位金

融服务。尤其是在上轮 2014-2015 年钢铁行业困难时期，通过多种外部融

资渠道融回资金，满足公司超短期贷款、商票贴现等银行当时无法满足的

迫切需要，为保障公司资金流动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挥财务公司资金统筹功能及资金管理协同效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2025 年财务公司拟继续向湖南钢铁集团及

其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及贴现服务、其他金融服务。双方拟根据

2025 年业务预计情况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二、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2025 年 1 月 20 日，湖南钢铁集团与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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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财务公司拟继续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及

贴现服务、其他金融服务。其中，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在湖南钢铁财

务公司的存款每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150 亿元、贷款及贴现每日最高余额

不超过 120 亿元，湖南钢铁财务公司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其

它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保函、票据承兑、外汇结售汇、委托贷款等）

的总额不超过 230 亿元、最高综合授信金额（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及贴现、

贸易融资、票据承兑、担保、信用证、保函、外汇结售汇等资金融通业务）

不超过 180 亿元。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在湖南钢铁财务公司的

贷款及贴现每日最高余额不得超过每日最高存款及资本金之和。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参考由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和浮动范围，按市场化原则，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或金

融机构向其提供的同期同类型存款的利率；财务公司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

子公司提供贷款及贴现服务时，利率参考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

按市场化原则，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同期同类型贷

款及贴现的利率；财务公司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其它金融服务

时，收费按市场化原则，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向其提供其它同

期同类型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及国

内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同期同类型金融

服务的价格制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进一步发

挥财务公司资金统筹功能及资金管理协同效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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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并为成员单位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同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子公司财务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5）》。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

团）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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